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恒浩德采购电动自卸车项目招标报名公告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就恒浩德采购电动自卸车项目在公告平台进行招标，欢迎有实力、讲诚信、有合作意向的专业供应商前来报名。
1、 招标项目的名称、用途、数量及简要说明：
1、项目标名：恒浩德采购电动自卸车。
2、项目要求：满足现场使用需求。
3、 采购明细：
	名称
	要求
	备注

	基本条件
	1、采购数量：5台（绿牌） 
2、车型：
①整车长度10.7米--11米，宽度2.55米，高度不高于3.65米，后悬1800mm--1900mm之间
②8×4电动自卸车，电池容量不小于400kwh
③整车颜色：消防红
3、自卸车整车标准：设计承载吨位为60吨（净货），必须适应本公司安全生产作业要求，符合国家法规及工信部要求
	



4. 交货方式：卖家配送。
5. 运输要求：国六及以上车辆运输，服从本公司调配。
6. 交货地点：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炉院内。
[bookmark: _GoBack]7. 交货时间：2025年12月20日前交货。
二、报名人资质要求：
1.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境内单位或企业法人，具有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具有相关销售经营资质）提供近期相关项目业绩合同或发票。开户许可证（三证合一的提供银行开户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外籍提供护照）、被委托人近一年的社保缴纳记录，付款账户信息（能体现12位行号）以上资料均加盖公司公章。
2.注册资金≥300万元；注册时间满足3年及3年以上相关生产经营资历，能够提供业绩相关证明材料（提供2年以内三家以上钢厂或大型企业的发票复印件），销售合同和发票。
3.投标人近三年来在招标活动中没有骗取中标，违约或欺诈行为，提供虚假资料，串通投标等不良行为。
4.以上报价以含税单价为准（含增值税专项票13%）
5.凡有意参与报名单位请按照以上要求提供资质及业务人员信息，由相关业务人员审核通过后具备参加竞标资格。
三、投标方式：
招标单位对意向投标单位提交的资质材料进行审查，向审查合格单位发出招标邀请，接到招标邀请的单位请按邀请要求时间向天津恒浩德科技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天津西康路支行，开户行号码：122911716610501）交纳相应投标保证金 5万元，如果投标人提供虚假材料、串标、中标后拒绝签订合同，招标方将没收投标保证金。
四、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11月10日 17时（按照报名先后顺序，选取全部资质合格的采购商参标）
5、 公告发布人：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办
6、 中标单位与天津恒浩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报名邮箱：henghaodekeji@163.com          报名咨询电话 ：张顺利13820907793
技术人员电话：                            业务人员电话：吴俊標 17694911791
六、报名方式：意向报名单位在招标公示期内，将报名信息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报名邮箱。邮件格式：邮件主题（招标项目名称+报名单位全称）、正文内容填写报名单位全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附件内容（招标公告中要求报名人提供的资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以扫描件压缩包形式上传，单个文件小于50M，文件名称更改为单位全称），报名单位发送报名邮件的时间超出公示期或与以上要求不符，则视为报名无效。
七、本公告解释权归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八、举报投诉方式：可采用电话、微信、微信公众号、电子邮箱、信函、举报箱及走访等方式进行举报投诉，倡导实名。
1、举报投诉手机号码：15930959111     2、举报投诉微信号码：15930959111
3、举报投诉微信公众号：SJJC111       4、举报投诉电子邮箱：sjjc111@126.com
5、举报投诉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塘公路398号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3楼集团审计监察部收  收件人电话：022-24708127  邮编：300000

